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银行票据产品培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银行票据产品培训>>

13位ISBN编号：9787501791934

10位ISBN编号：7501791937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陈立金

页数：3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银行票据产品培训>>

内容概要

本书所讲的票据，仅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及这两种基础票据产品的衍生创新品种。
在银行营销实践工作中，大量使用到的就是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立金银行培训中心成立后，一直在从事客户经理的实务培训工作，我们培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
票据产品，教会客户经理掌握最新票据产品，熟悉票据营销技巧。
票据功能极为强大，成就了当前很多优秀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建议各家银行的对公客户经理、票据从业人员、信贷审批人员认真学习本书，积极将本书产品运用到
营销实践。
    本书特点清晰，收录了当前流行的最新票据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多达50种，既包括单一票据产品
，同时又包括多票据产品的组合及票据与其他产品的组合运用。
其中，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代理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准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理财产品质押银行
承兑汇票、票据代理贴现、财务公司保兑贴现等都是最新的票据产品，银行客户经理必须非常认真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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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立金，知名银行培训讲师，具备丰富营销实战经验，培养出成功客户经理超过2万人，创办立金银
行培训中心，专注于实务操作尤其是在对公领域，在国内领先。
培训过机构包括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上海浦发、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等，受到学员高度
评价。
该培训中心被国内多家银行聘为指定内训机构。

　　该作者出版《商业银行对公授信培训》《商业银行对公援信产品精解》《银行行业授训方案培训
》《银行票据案例培训》等著作，并积累有汽车、钢铁、石化、电力、公路、煤炭、丁程机械、教育
等超过1000个金融服务方案的案例，创办“客户经理魔鬼训练营”品牌培训项目，7天高强度培训，通
过100个授信案例讲解，辅导客户经理快速掌握银行授信产品、授信服务方案设计操作要点，迅速提高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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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票据基本概念　　1．票据　　票据是具有法律规定的格式，约定由债务人按期无条件支付
一定金额，并可以流通的书面付款凭证。
　　特点：以文字形式将债务的时间、金额、偿付地明确表述：。
允许流通转让，允许进行债权债务的冲抵。
　　在银行客户经理实务营销工作中，主要使用到的票据品种是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及这两
种工具的创新品种。
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就如同江湖上的绝代双骄，熠熠生辉，具备极其强大的威力，客户经理
必须认真领悟其中精髓。
　　2．承兑　　承兑是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汇票到期应当自偿，即以票据对应商品交易结算获得的资金来清偿票据的债务，银行在审查客户
提出的申请时，要求以合法商品交易为基础。
同时，必须调查出票人的清偿票据债务的能力。
切记：汇票是为了保证清偿商品交易项下的债权债务而产生，不可单纯为了资金融通而签发融资性票
据，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通过签发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来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危害极大。
　　3．票据流通　　票据可以通过背书直接进行转让，无须通知原债务人。
按照《民法》和《合同法》的规定，一般债权转让须通知债务人，如果债权人转让其债权时没有通知
债务人，债务人仍应向原债权人清偿债务，受让人无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票据法》明确规定：“转让票据权利无须通知债务人，让与人只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把票据按照
合规的背书交给受让人即可。
受让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票据规定条件清偿债务，债务人不得以不知转让事宜为由，拒绝受让人提
出的清偿债务要求，债务人也不得坚持向原债权人清偿债务。
”　　为了保障已支付对价而善意取得票据受让人的权益，《票据法》规定“票据上的权利一经转让
，已支付对价而善意取得票据受让人的权利优于让与人的权利，无论是该票据的出票人或让与人任何
前手因与让与人的抗辩理由，一般都不能因以对抗善意受让人。
”　　【票面要素】　　（1）“银行承兑汇票”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3）确定
的金额；　　（4）付款人名称；　　（5）收款人名称；　　（6）出票日期；　　（7）出票人签章
。
　　以上7个要素构成了票据成立的核心。
　　出票金额。
《票据法》第八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字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
无效。
支付票据金额是签发和使用票据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的，也是确定债权和债务的重要依据。
　　签章。
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票据法》第七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
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
的代理人的签章。
在票据匕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
票据上的签章，一般适用于：票据签发时，由出票人签章；票据转让时，由背书人签章；票据承兑时
，由承兑人签章；票据保证时，由保证人签章；票据代理的，由代理人签章；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
，由持票人签章。
票据上的签章，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之一：签名；盖章；签名加盖章。
当事人在票据上采取此三种方式之一的，均产生签章的效力。
　　对记载事项的要求，《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
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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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
《票据法》第一款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1．票据上的各类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从总则到以后各章
中规定的有关内容，汇票的绝对记载事项，其内容缺一不可；2．各种记载事项必须按票据法规定的
方式或形式予以记载，如票据金额，须同时以中文大写和数码记载等；3．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符
合票据法的其他要求。
《票据法》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了票据记载事项的更改问题，主要是为了维护票据行为要式性，保障
票据使用的安全，防止票据的伪造、变造，并且特别规定了一些关键事项不得更改，这些事项是：票
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点评】　　1．票据是一种债务凭证　　票据是一种债务凭证。
顾名思义，债权人凭票而索，债务人据票而付，允许延期付款，债务人实际就如同一张欠条。
　　传统现金结算方式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这种方式对买方要求较高，不利于
商品交易，属于在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结算手段。
　　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卖方允许买方以票据支付，实际就是允许买方赊欠，提供一张借
据或者欠条先提货，以借据约定远期支付货款的金额、期限。
首先产生的票据是商业承兑汇票，后来大家觉得商业信用不好，没有保证。
于是，就在借据上又加入银行保证，这样便有了银行承兑汇票。
　　我认为，票据就是“欠条”。
银行承兑汇票是银行担保项下的欠条，商业承兑汇票是企业之间直接出具的欠条。
大家注意银行承兑汇票的7个要素与“欠条”的要素一模一样。
银行承兑汇票7个要素：（1）“银行承兑汇票”字样；（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额；
（4）付款人名称；（5）收款人名称；（6）出票日期；（7）出票人签章。
　　对照欠条：银行承兑汇票上有明确欠款人名字（付款人名称），债权人名字（收款人名称），有
打借条时间（出票日期），有借款具体金额（票面金额），有出票人签字（出票人签章）。
当然为了保证债务确实能够偿还，还要找个担保人，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下，银行作为保证。
当然要注明债务人委托银行保证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银行以签章方式代替签字。
这不就是一张标准的欠条吗，该张欠条不凡之处在于有特定法律（《票据法》）保证，可以随时转让
，市场非常认可，甚至很多银行成立了票据专营机构，专门从事欠条的买卖业务。
　　票据自产生以来一波三折，起起伏伏，经历了无数变迁，功能进行了不断完善，但是基本保证付
款的功能却没有任何变化。
　　2．银行在经营信用　　银行就是经营信用的。
贷款是相信借款人能够还款，考量银行对借款人的鉴别能力、管理能力；接受银行承兑汇票是票面收
款人相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银行有足够的履约能力、担保能力，银行在出售自己的信用。
银行要么发放贷款赚钱（表内业务，真金白银地动用现金，如流动资金贷款等），要么替别人担保赚
钱（表外业务，出售银行的信用，如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
　　银行无信而不立，因而要珍视自己的信用，同时有能力经营信用。
当然经营信用是有基础的，必须有足够的本钱，也就是资本金，别人相信银行能够履约是建立在这家
银行强大的资本金基础上，信任绝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
　　任何一家银行滥用信用的结果最后将是丧失信用，失去银行经营的限基。
　　二、票据的六个特点　　票据六个基本特点：“因、文、有、权、要、独”。
　　“因”就是无因票据，受让票据的一方无须知道转让票据一方是如何得到票据的；“文”就是文
义票据，票据的内容必须在票面上表达得清清楚楚；“有”就是票据是有价证券，必须标明一定的金
额；“权”就是票据是设权凭证，对持票人而言是索偿一定金额的权利凭证；“要”就是票据有要式
规定，记载那些内容有明确的规定，不得随意记载；“独”就是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等行
为相互独立。
　　票据的这六个特点保证企业之间债务以票据的形式进行有效管理，以文字的形式将债务的时间、
金额、偿付地点准确表述，以法律约束保证债务的履行，因而，社会广泛接受这种债务形式。
　　1．票据是无因凭证　　票据行为是由信用行为等原因而产生的，设立有因、流通无因，不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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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有无原因，或其原因是否正当，票据债务人自票据行为完成之日起，对善意持票人承担支付票据
款项的责任。
在经济生活中，票据背书、转让十分频繁，要求持票人了解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明显过于苛刻。
　　《票据法》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控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的票据除外。
　　接受票据的人无须知道持票人是否是票据的正当持票人，就如同一个人在饭馆进行花钱消费，饭
馆无须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钱的来源是否合法，因为饭馆根本无法确切知晓。
试想每个收款；人在收款时，都必须要求知道付款人的钱得来是否正当？
一定是劳动所得，而不是骗抢得来的，那么整个世界交易结算效率将会大大下降。
但是，如果饭馆明显应该知道付款人是一个通缉犯，钱来路不正而仍然接受，那么饭馆必须承担可能
的索赔风险。
2．票据是文义凭证　　票据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等一切事项均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
上文字以外事项影响。
票据文义直接决定票据的权利和票据义务的范围和最高限度。
《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字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
无效。
《票据法》规定：“票据上记载的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签章和记载事
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票据必须是当事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超出或者干脆变造他人的意思表示，还要其承担票据
义务，这明显是与法律相悖的。
3．票据是有价凭证票据上一般需写明一定的货币金额，当债务人向票据权利人履行债务后，应向票
据权利人归还票据，没有票据一般不能够主张票据权利。
4．票据是设权凭证票据的设立必须支付对价，也就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价是
设立票据的依据。
在票据没有背书转让前，如果确有证据证明收款人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恶意骗取票据的，债务人可
以拒绝付款。
　　《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
价”。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在票据没有背书转让前，如果出票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票面收款人没有履行贸易合同，那么
出票人完全可以拒付票据。
　　票据债务人会在票据正面标注“不得转让”字样，就是为了保证债务人对后手的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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